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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擢选了近十年来我国媒介消费纠纷之民事与行政讼案，述始末，释法理，评是非，每案之后皆附
有法院裁判文书，较好地兼顾了学理探究和文献记录的两极价值。
作者在解析案例之法理的同时，亦择要考察、梳理和阐述了国内的媒介消费纠纷之“事理”，这使《
媒介消费之讼中国内地案例重述与释解》的阐释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不完全类同于法律专业的案例读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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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本案中，原告和法院都援用了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消法》）的规定作为追究被告
民事责任的依据。
该法于1993年颁布，自1994年起实施，其总则第二条规定“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或
者接受服务，其权益受本法保护；本法未作规定的，受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保护”。
该法实施的最初几年，对于能否将各种有偿的精神文化消费（包括掏钱买报和付费看电视等媒介消费
）纳入该法所称的“生活消费”范畴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，甚至多有疑虑。
究其原因，恐怕与国内多年贯彻的文化政策不无关系，此前长时期内的主导性文化理念，偏重于张扬
文化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手段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属性，多少忽视乃至排斥了文化作为公民精神生活资源
的消费产品属性。
随着传统文化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发展，公民文化权益的实现方式也开始从单纯以国
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“他导”方式，转向更加丰富的、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，包括报纸在内
的大众媒体的文化产业属性逐步得到了国内的政策认可、学理阐释和媒体业界的实际施展。
一些地方立法部门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地方性实施性法规时，也开始明确地将精神消费的保障
内容，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调整范围。
例如，1997年12月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《海南省实施（中华
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）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消费者，是指为物质、文化生活需
要而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。
”国内的民法专家也明确指出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“生活消费”，“是指人们为满足个人生活
需要而消费各种物质资料、精神产品，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。
它首先包括吃饭、穿衣、住房以及使用日用品和交通丁具等消费活动；其次包括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
要的消费活动，如阅读书报杂志，看电影、电视，旅游等。
”　　至本案发生时，人们对《消法》施之于文化消费领域的疑虑已有所消解，本案被告虽然对原告
和法院援用《消法》的特定条款存有异议，但对援用《消法》的规定来处理双方的纠纷却并无质疑。
本案的价值之一，就是为报纸消费“实证地”进入《消法》的调整范围提供了一个早期的司法例证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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